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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答案  – 學生資料模組  

 

1.  問  ︰  一位學生在學年中離校，如何能輸入該學生的考績？  

 答  ︰  當學生離校時，學生在學紀錄中，應選取「報告列印」示標，用戶

便可在該離校學期輸入考績。再者，如學生在學年初離校，就不需

選取「報告列印」示標，也無須輸入考績。  

 

2.  問  ︰  如何重新取錄現學年已離校的學生？  

 答  ︰  到  學生資料＞在學紀錄  中，把該學生的現學年離校紀錄設定為

空白（即目前在學），再輸入新的「首次出席日期」，然後到  學生

資料  ＞  資料互換  中產生表格 B 並輸出。  

    

3.  問  ︰  如何重新取錄過往學年離校的學生？  

 答  ︰  用戶不需用新的學生註冊編號重新為該學生註冊。在學生資料中，

以全部學年搜尋該學生，然後在個人資料版面，點按「再註冊」按

鈕。  

    

4.  問  ︰  當儲存學生資料時，出現以下的錯誤訊息：香港身份證號碼已存在

或學生編號已存在。  

 答  ︰  原因是系統不接受有兩個相同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學生編號的紀錄

存在。在學生資料中，以全部學年搜尋該學生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或

學生編號，如果舊生返回學校重讀，可用「再註冊」的功能，把該

學生重新註冊。如果是舊 SAMS 系統過渡的問題，一個學生會有

兩個不同學生註冊編號的紀錄，用戶必須在舊紀錄中，移去該檔案

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及學生編號，只輸入其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。  

    

5.  問  ︰  若學生在下學期轉班，例如由 4A 班轉到 4B 班，如何處理學生分

數？  

 答  ︰  到  學生資料  ＞  在學紀錄  中，把現學年紀錄設定為「轉移」，便

可在同年輸入多一個 4B 的紀錄。再者在 4B 列印該生的成績表時，

上學期在 4A 的分數可一併印出，不會把分數刪除。  

    

6.  問  ︰  如何在列印學生證（R-STU050-C-1 及 R-STU050-C-2）時顯示條

碼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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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  ︰  在學生證（R-STU050-C-1）列印版面下載條碼字型，如以 Word、

Richtext 或 Excel 形式列印時，便要把條碼字型放在工作站的 Fonts

目錄內。  

    

7.  問  ︰  有一個學生在下學期離校，是否需要在學生成績中把該學生下學

年設定為免考？  

 答  ︰  當學生離校時，在學生的在學紀錄中，不選取「報告列印」示標，

該學生自然不會在下學期被排名次，該班人數也少了一個。  

    

8.  問  ︰  假若學校在 CloudSAMS 自行為新生編了一個學生編號（ STRN），

並透過「收生實況調查」（Enrolment Survey）的表格 E 或表格 B

傳送給教育局，學校應如何在 CloudSAMS 重新產生表格 C 或表

格 B 來更正學生的學生編號？  

 答  ︰  請參考「附錄一」。  

    

9.  問  ︰  在沒有更新學生資料和產生表格 D 的情況下，學校如何因應學位

分配組的要求，呈報學生的個人資料？  

 答  ︰  請參考「附錄二」。  

    

10.  問  ︰  如何為學生設定中途轉讀同一科目集的選修科，而同時將舊科目

的分數保留？  

 答  ︰  請參考「附錄三」。  

    

11.  問  ︰  學校應如何處理在剛開學（在遞交「收生實況調查」前）離校／退

學的學生？  

 答  ︰  請參考「附錄四」。  

 

 

更新日期： 2024 年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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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

 

如何在雲端校管系統重新產生表格 C 或表格 B 以更正學生編號  

 

問  ︰  假若學校在雲端校管系統自行為新生編了一個學生編號（STRN），並透

過「收生實況調查」（Enrolment Survey）的表格 E 或表格 B 傳送給教

育局，學校應如何在雲端校管系統重新產生表格 C 或表格 B 來更正學

生的學生編號？  

答  ︰  學生的學生編號只可由教育局的系統編配。學校若自行在雲端校管系

統為學生編了一個學生編號，並透過「收生實況調查」的表格 E 或表

格 B 傳送給教育局，教育局的系統將拒收該學生的資料。學校可按下

列步驟在雲端校管系統為學生重新產生表格 C 或表格 B 來更正學生的

學生編號。  

   

A.  為學生重新產生表格 C 或表格 B（適用於工作站已安裝 Excel 等軟件）  

 1.  用戶可在  學生資料  ＞  資料上載   學生資料  下載相關學生資料，使用

Excel 等軟件修改資料檔案的學生編號欄位，再使用資料上載功能直接

更改系統內的學生編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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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 用戶可在  學生資料  ＞  資料互換  內為該學生預備表格 C 或表格 B，並

透過聯遞系統把表格 C 或表格 B 傳送至教育局。  

   

B.  為學生重新產生表格 C（適用於未有學生編號的學生，以及工作站未有安裝

Excel 等軟件）  

 1.  在  學生資料  ＞  學生概況  ＞  個人資料  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欄位內，輸

入並儲存另一個有效號碼，例如 K0000000 或 V0000000，然後用戶便可

更改學生編號欄位的資料。  

 

   

 2.  一併刪除已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欄位內的號碼及學生編號，然後在下列

欄位中選擇一項，輸入該學生的正確身份證明文件資料，再按 [儲存 ]。  

a、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

b、  香港出生證明書號碼  

c、  身份證明文件類型及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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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 當系統詢問用戶是否需要為該學生產生表格 C 時，請按 [確定 ]。（倘若用

戶按 [取消 ]，系統將不會為該學生產生表格 C。）  

  

 

   

 4.  用戶可在  學生資料  ＞  資料互換  內為該學生預備表格 C，並透過聯遞

系統把表格 C 傳送至教育局。  

   

B.  為學生重新產生表格 B（適用於已有學生編號的學生，但校方較早前呈交之

學生編號不正確，以及工作站未有安裝 Excel 等軟件）  

 1.  在  學生資料  ＞  學生概況  ＞  個人資料  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欄位內，輸

入並儲存另一個有效號碼，例如 K0000000 或 V0000000，然後用戶便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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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學生編號欄位的資料。  

    

 

 

 2.  在學生編號欄位中，輸入正確學生編號。（用戶可聯絡學位分配組聯絡主

任，核實學生編號。） 再刪除已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欄位內的號碼。然

後在下列欄位中選擇一項，輸入該學生的正確身份證明文件資料，再按

[儲存 ]︰  

a、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

b、  香港出生證明書號碼  

c、  身份證明文件類型及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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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 當系統詢問用戶是否需要為該學生產生表格 B 時，請按 [確定 ]（倘若用

戶按 [取消 ]，系統將不會為該學生產生表格 B）。  

 

 

 

 

   

 4.  用戶可在  學生資料  ＞  資料互換  內為該學生預備表格 B，並透過聯遞

系統把表格 B 傳送至教育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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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

 

雲端校管系統學生資料模組表格 Ds – 學生資料（補充）  

 

問  ︰  在沒有更新學生資料和產生表格 D 的情況下，學校如何因應學位分配

組的要求，呈報學生的個人資料？  

答  ︰  學校可使用表格 Ds – 學生資料（補充）（表格 Ds），將所需的資料呈報

學位分配組。  

  產生表格 Ds 的步驟︰  

 1.  在  學生資料  ＞  資料互換  ＞  預備外發資料  中，選取表格 Ds – 學

生資料（補充），然後按 [預備 ]。  

  

 

 2.  按 [新增 ]。   

  

 

   

 3.  輸入不同的條件後，按 [搜尋 ]。當系統顯示符合搜尋條件的學生後，用

戶可剔選一位或多位學生。剔選的學生必須要有學生編號（STRN）才

可以預備表格 Ds，然後按 [新增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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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  點按「表格 Ds 完成」的超連結，為每名學生選取所需要呈報的資料。  

  

 

    

 5.  用戶可為每名學生選取一項或多項資料。接著點按 [儲存 ]，再按 [返回前

頁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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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  用戶可以為「表格 Ds 完成」狀況是「Y」的學生預備表格 Ds。用戶須

選取該名學生，然後點按 [預備 ]。  

  

 

   

 7.  按 [預覽 ]以檢視系統已預備的表格 Ds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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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.  如有修正，點按 [取消預備 ]。接著，重覆步驟 2 – 7。  

 9.  如資料正確，便可點按 [確認 ]。最後選擇  聯遞系統  ＞  寄發訊息，將

ST6008F1.DAT – Form Ds 加密後傳送給教育局學位分配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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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 

 

如何在學年中段處理學生轉讀同一科目集的選修科  

 

假設一位中四學生下學期在科目集 2 由修讀中國歷史科轉讀旅遊與款待科，老

師可依以下步驟來保留該生上學期強化中文科的成績。  

 

 1  學校管理  ＞  確定學校資料  

  將學校資料及考績綱要重設為「未確定」。  

  

 

   

 2  學校管理  ＞  跨班別科目  ＞  設定  

  搜尋中四中國歷史科。在「分組」頁面按「新增」，建立新的中國歷史科

分組，以儲存該生在上學期的中國歷史科分數。假設學校已有兩個科目

集，將此分組增加到科目集 3，並輸入其他適當資料，然後按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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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 學校管理  ＞  確定學校資料  

  確定學校資料。  

  

 

   

 4  學生資料  ＞  科目設定  

  輸入適當的資料來搜尋該生在科目集修讀的科目。將該生正在修讀的科

目，即是科目集 2 的中國歷史科更新為旅遊與款待科，而科目集 3 由空白

更新為中國歷史科，然後按「儲存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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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 學生成績  ＞  設定  ＞  確定綱要  

  確定考績綱要設定。  

   

  

 

 

 6  學生成績  ＞  設定  ＞  退修／免修  

  設定該生在下學期修讀中國歷史科的狀況為「退修」，然後按「儲存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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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  

 

學生離校／退學處理（在遞交「收生實況調查」前）  

 

 


